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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482民初525号
严晨琴：本院受理原告陆天明诉被告严晨琴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482民初52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3213号

林春祥：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南浔亿化贸易有限公
司与被告林春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
告给付原告货款人民币744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
失(以7440元为基数，按LPR计算，自起诉之日，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因本案产生的所有诉讼费用。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转普)、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
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
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于2022年2
月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2231号之一

杨金娣:本院审理原告伍粉才与被告杨金娣离婚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二被告杨金
娣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523民初223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准许原告伍粉才与被告杨金娣离
婚。二、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50元，由原
告伍粉才负担。三、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
应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
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2314号之一

王根意、汪晓敏:本院审理原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湖
州中心支公司与被告王根意、汪晓敏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二被告王根意、汪晓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523民初2314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王根意、汪晓敏给付中银保险有
限公司湖州中心支公司保险赔偿金20万元及利息(利息
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
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48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5130元，由王根意、汪晓敏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应
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
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550号

麻雄伟:本院受理原告陈春龙为与被告麻法义、麻雄
伟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784民初25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
告麻法义支付原告陈春龙工程款94100.83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1年4月2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
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320元，由
原告陈春龙负担50元，由被告麻法义负担2270元。公告
费300元，由原告陈春龙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5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破28号

本院于2021年9月28日，根据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恒昌集团浦江印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浦江印染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10
月20日指定浦江弘哲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浦江印染公司
的管理人。浦江印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
务负责人应在2021年11月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
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情况，
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
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浦江印染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11月25日前向
浦江印染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浦江县亚太大道518
号亚太广场A座四楼，浦江弘哲会计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22200;联系人:于晔琳;联系电话:0579-84150592、
15005795562、13967957585)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
证据材料。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浦江印染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浦江印染
公司管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12月3日上午9时在仙华法庭第一
审判庭召开浦江印染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还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2828号

陈志华：本院受理原告翁利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802民初

282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翁利平借款本金80000元及利息（以80000元为
基数自2017年11月27日起至2021年3月24日止按全
国银行间同期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2860元，由你承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交纳，逾期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3民初4355号

胡小英：本院受理原告牟文萍与被告胡小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2021）浙1003民初4355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告知权利和义务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人民币拾
伍万元。2、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
2月1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5273号

王华、章永潮：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5273号
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华、章永
潮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
限截至2022年1月17日）。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王华立即
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19698.59元、截至2021年7月
30日的利息10184.15元及自2021年7月31日起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被告章永潮
对被告王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用及
其他一切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1月18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5397号

谢欣勇：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5397号原告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谢欣勇、吴高峰信用卡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1月17
日）。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谢欣勇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
款107318.17元（其中本金84044.97元、截至2021年4月
1日的利息23273.20元及自2021年4月2日起至实际偿还
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利率（以月利率2%为限）计算的利息、滞

纳金；被告吴高峰对被告谢欣勇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一切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
年1月18日9时1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特1998号

本院于2021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冬领申
请宣告自然人死亡一案。申请人李冬领称被申请人孙贤芳
于1997年12月25日因失踪被横街派出所注销户口，至今
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人孙贤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
不明人孙贤芳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孙贤芳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孙贤芳情况，向本院报告。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3462号

钱洪顺、鲍林辉：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们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3462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鲍林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136159.17元及截至2021年5
月1日的利息53208.12元、取现费用100元，并支付以本金
136159.1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21年5月2日起至
实际偿还之日止计算的利息、违约金；你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偿还责任，你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鲍林辉追偿。
案件受理费419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840元，由被告鲍
林辉、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3680号

陈仙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路桥支行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
初368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3035.64元、截至2020
年8月27日利息10894.19元、违约金2376.80元、手续
费784.95元及以33035.64元为基数按中国农业银行金
穗贷记卡领用合约规定（月利率2%为限）自2020年8月
28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相应利息、违约金等。
案件受理费98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630元，由你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4189号

吴婉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4189
号民事判决书。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14999.13元及截至2021年5
月21日的利息2001.82元、违约金667.27元，并支付以本
金14999.13元为基数按合约约定利率（以月利率2%为限）
自2021年5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违约
金。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50元，由你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4183号

李永浩：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
418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12574.69元及截至2021年5
月21日的利息1419.34元、违约金473.11元，并支付以
本金12574.69元为基数按合约约定利率（以月利率2%
为限）自2021年5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
息、违约金。案件受理费21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60
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4235号

王以新、沈启日：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4235号民事
判决书。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信
用卡透支本金48717.09元及截至2021年6月1日的利息
14163.18元，并支付以本金48717.09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2%自2021年6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计算的利息、违
约金；被告沈启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沈
启日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王以新追偿。案件受
理费138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030元，由被告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21民初4006号

温州风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梁福友
与被告刘营力、邵小欠、温州风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刘营力、邵
小欠共同返还原告人民币20万元，被告温州风餐发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负连带偿还责任；2.判令
三位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的举证期限为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剑锋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王好平、翁进军组成合议庭，本案候补人民陪
审员为赵小敏、陆贻笑、王宇容，若上述合议庭中的人民
陪审员因故不能参加案件审理，则候补陪审员按上述顺
序递补，适用普通程序定于2022年1月18日上午8时50
分在玉环市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1）浙0922民初311号

陈坚：本院受理原告杜飞诉被告陈坚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等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及文书公开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醒
书、当事人诉讼须知、告知书、廉政作风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等。原告诉请：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该
支付工人工资226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
2022年1月13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嵊泗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10月20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衢州
市柯城区人民法院(2021)浙0802民初4834号，开庭时间应为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16时00分”特此更正。

赵一波遗失基
层法律工作者执业
证一本，执业证号:
31101181100015，
声明作废。

赵一波
2021年10月28日

遗失声明

公 告
浙江当家人便利店连锁有限公司债权人：

2021 年 10 月 12 日，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作出
（2018）浙0303破43号之六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浙江当
家人便利店连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
由本管理人执行。

分配方案共实施一次分配，即本次分配为最后分配，于

2021年10月开始实施。分配总额为77413.58元，其中：社保
费债权分配总额3595.12元，普通债权分配总额73818.46元。

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
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
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
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浙江当家人便利店连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10月28日

四川荥经一名特种合金有限公司、四川一名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秦刚、晋良议、秦小平、张晓英:

申请人舟山一名天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被申请人四川荥经一名特种合金有限公司、四川一名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秦刚、晋良议、秦小平、张晓英合同纠纷
仲裁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舟山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舟仲裁字（2021）第1号]，裁决内
容如下：

一、被申请人四川荥经一名特种合金有限公司、四川
一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秦刚、晋良议、秦小平、张晓英支
付申请人舟山一名天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
权回购款，股权回购款为3000×（1+10%×T/360）-202万
元(其中T为自2017年8月21日计算至六被申请人实际付
清之日止的自然日);

二、被申请人四川荥经一名特种合金有限公司、四川一
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秦刚、晋良议、秦小平、张晓英支付申
请人舟山一名天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迟延履行

回购义务违约金3488×0.0005×T万元(其中T为自2019年
11月27日计算至六被申请人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自然日);

三、被申请人四川荥经一名特种合金有限公司、四川
一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秦刚、晋良议、秦小平、张晓英支
付申请人舟山一名天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
实现债权支付的保全费、诉讼保全担保费、仲裁费、公告
费、律师代理费合计48.759万元；

四、驳回申请人舟山一名天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其他
仲裁请求。

被申请人四川荥经一名特种合金有限公司、四川一名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秦刚、晋良议、秦小平、张晓英应支付
申请人舟山一名天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上
述款项限六被申请人收到本裁决书后十日内付清。

本案仲裁费24.159万元、公告费0.1万元，申请人舟山
一名天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预缴，因裁决书中
已载明由六被申请人向申请人直接支付，仲裁庭不予退还。

上述裁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21年10月28日

仲裁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永康市物华回收有限公司等28户债权处置的补充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于2021年9月8日在《浙江法制报》第5版公告

栏刊登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永康市物华回收有限公司等28户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现拟在此资产包中增加处置“表一”内所示9户债权，并剔除原处置公告表格中序号为4、5、6的华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宁

海县海裕铝业有限公司、宁波利京钢铁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修改后，本次拟处置的资产包包含债权34户，涉及本金
71022.63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特发布此补充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更正说明：我分公司于2021年9月8日在《浙江法制报》第5版公告栏刊登的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永康市物华回收有限公司
等28户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中，表格第18户“舟山京普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债
权截至基准日2021年7月31日的本金更正为9,893,000.00元；第11户“宁波顶端
电器有限公司”债权担保情况一栏更正为“无”。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
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
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上述债权可视情况单户或组包进
行处置。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
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联系人：王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通讯地址：杭州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五楼53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571-87163171(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权实际情况以转让协议为准。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5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10月28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债权名称

象山雨诺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

宁波壹美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振新化纤有限公司

慈溪市建国化纤有限公

司

宁波市润泽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

台州华商装璜工程有限

公司

湖州云腾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

浙江圣大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所在地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

台州市

浙江省

湖州市

浙江省

杭州市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元）（截至2021年7月31日）

111,400,000.00

0

0

5,999,609.28

5,707,045.75

4,752,165.49

9,424,929.41

8,139,488.14

38,945,595.43

利息（元）（破产项目以司法确权金额为准）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21年3月8日的利息

为 16,054,833.07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21年3月8日的利息

为 23,231,182.05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21年3月8日的利息

为 1,650,057.83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18年7月22日的利

息为 2,017,708.23 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18年7月22日的利

息为 2,648,347.48 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18年7月22日的利

息为 1,775,120.82 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18年7月22日的利

息为6,095,586.07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14年7月31日的利

息为2,754,624.27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19年5月15日的利

息为2,235,403.11元

担保方式

抵质押+保

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资产状况

停产

停产

停产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破产

担保情况

抵押物1：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位于象山县东陈乡海迎路30房地产（二抵）合计厂房建筑面积42266.55平方米，合计

工业用地面积66523平方米；抵押物2 ：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名下一整套设备（二抵）；抵押物3：宁波宝信高分子科

技有限公司名下一整套设备；质押物1：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对宁波宝信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应收房屋租金；质

押物2：香港保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浙江安吉华逸化纤有限公司的1970万股股权。 保证人：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

司、宁波经一长毛绒有限公司、宁波北纬纺织品有限公司、宁波新格日用品有限公司、岑哲君、余伟娣。

抵押物1 ：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位于象山县东陈乡海迎路30房地产(一抵）合计厂房建筑面积42266.55平方米，合计

工业用地面积66523平方米；抵押物2：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名下一整套设备(一抵）；保证人：宁波经一长毛绒有限

公司、宁波北纬纺织品有限公司、宁波新格日用品有限公司。

保证人：壹美集团有限公司、周渭明、赖也萍夫妻

保证人：慈溪市金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慈溪市建利达合纤有限公司、陈文达、余达芬、陈再达、宋阿调

保证人：慈溪市日精电子有限公司、慈溪市万利达鞋业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依都欣国际工贸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

金页化纤有限公司、蔡兆建、岑冲儿、蔡旭杰。

保证人：浙江耀丰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江龙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孙杰、童文亚

保证人：浙江中宇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浙江昕昕游艇制造有限公司、卢立强、李丽君

保证人：长兴城西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金强强、吴冬英

保证人：浙江圣大幕墙工程有限公司、安徽圣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萧耿、缪月珍


